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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

2023 年临床实验室新型冠状病毒（SARS-CoV-2）核酸检测 

室间质评活动安排（第二次） 

 

一．室间质评活动安排： 

2023 年第二次重庆市临床实验室新型冠状病毒（SARS-CoV-2）核酸检测室间质评项目为

SARS-CoV-2 一项，共 5个批号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活 动 

次 数 
批   号 

建议测定 

日  期 

回报结果 

截止日期 

统计结果 

回报日期 

第二次 
202321、202322、202323 

202324、202325 
收到即测 9 月 28 日 10 月 30 日 

 

二．质控样本的使用及注意事项： 

1．收到质控样本后，应立即检查批号、数量是否与活动安排相符，质控样本是否渗漏；如发现问题请

及时与市临检中心联系。质控品请放－20℃保存。 

2．请注意建议测定日期和回报结果截止日期，在规定时间后回报的结果不予统计。  

3．质控物 500ul/支，测定前请先将质控品恢复到室温，平衡 15 分钟，然后振荡混匀，取样前应瞬时

离心（6000rpm 即可）。 

4.质控样本为假病毒混悬液，添加适量的稳定剂制备而成，与临床样本具有良好的互通性。请仍按传

染性样本对待,注意生物安全防护。 

5.该质控请按病人样本对待进行检测，最低取样量为 200ul。实验室如使用免提试剂，请严格按照试

剂盒说明书操作。 

6. 请各临床实验室使用日常所用试剂和程序进行检测。 

7.实验室最终报告的结果，只接受“阴性” 或“阳性”，不接受“可疑”结果。如果试剂要求重新采

样复检，请实验室重复检测质评样本，并将其按照重新采样复检结果对待。如第一次检测可以明确结

果为阳性或者阴性，不需要填写复检结果。 

8.成绩合格评定以系统网络上报“最终判定结果”为准，未填写该项目一律判定为不合格。 

三. 结果回报： 

1. 请正确填写回报表中的各项内容，务必填写实验室名称和实验室编号（新参加单位请向临检中心办

公室申请实验室编码）；质评结果按批号填写，位置勿填错，填写数据时请“对号入座”，字迹清

晰工整。 

2. 测定方法、试剂厂家和仪器名称请分别按你室所采用的情况填写上相应的代码，如果编码表上未列



CQCCL-EQA-HSJCSARS-CoV-2-2023 

出你室所采用的内容，请直接填上具体的内容，如果未填写则作为不合格报表。 

3. 免费使用 Web 方式传递室间质评信息。点击 http://www.cghhospital.org/，进入重庆市人民医院

官网，点击首页图片下方“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”，然后点击第一排最右边“EQA 登陆”进入登陆

页面，请使用您单位室间质评的实验室编码作为用户名及密码登陆。为了您的室间质评信息的安全，

进入后请尽快修改密码。如有问题请与检验信息网工作人员联系，电话（010）84533392-17。 

4. 要求参加实验室网络回报和“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回报表”（电子版）均按要

求认真填写，填写信息必须完整，否则不予评价。 将电子版回报结果发送至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

邮箱 854055108@qq.com，请注明为单位+2023 年第二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回报表。 

四. 室间质评活动中的专业问题请与分子室联系：电话：023-63390340，联系人：郭元元 刘双。 

质评办公室电话：023-63519127。 

五． 请直接在网上回报，如果个别单位实在无法在网上回报，可将报表寄至： 

重庆市渝北区星光大道 118 号  重庆市人民医院两江院区   

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临床检验质评室      邮编：401147 

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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